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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设立慈善组织”
“一件事一次办”套餐服务规程

一、事项名称：“我要设立慈善组织”

二、服务对象：社会组织法人

三、适用范围：邵阳市、各县市区。

四、涉及事项

1.慈善组织设立

五、所涉情形

1、您是否申请时具备相应的社会组织法人登记条件？

答： 是 否

2、您是否申请前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的？

答： 是 否

3、您是否申请时被民政部门列入异常名录的？

答： 是 否

4、您是否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行为的？

答： 是 否

六、须办证照

慈善组织登记证书、行政许可决定书

七、审批决定机构

邵阳市、各县市区民政局

八、申请条件

1、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

2、不以营利为目的；

3、有自己的名称和住所；

4、有组织章程；



5、有必要的财产；

6、有符合条件的组织机构和负责人；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九、材料清单

序号 申请材料 材料来源
份

数

各类

情形
材料要求

1
筹备申请

书
自备 1 原件

2

业务主管

单位

的批准文

件

业务主管

单位
1 原件

3 验资报告 会计事务所 1 原件

4

场所使用

权

证明

租赁合同

或者房产证

原件，按照实际情况选填

并附件如下：

1、属于自有房产的，提

交房屋产权证明复印件；

属于自有房产但未取得

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区

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或者居（村）委会等

机构出具的场所证明原

件，场所证明内容须包含

场所的具体地址、权属主

体；购买的商品房未取得

房屋产权证明的，提交购

房合同复印件及建筑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

料复印件。

2、租赁房屋作为住所（经

营场所）登记的，提交租



赁合同和规定的房屋权

属证明；租赁宾馆、饭店

（酒店）作为住所（经营

场所的），提交租赁合同

和宾馆、饭店（酒店）营

业执照复印件；租赁市场

铺位作为住所（经营场

所）的，提交租赁合同和

市场企业营业执照复印

件。

3、其他单位或个人无偿

提供房屋作为住所（经营

场所）登记的，提交无偿

提供证明和规定的房屋

权属证明；宾馆、饭店（酒

店）无偿提供房屋作为住

所（经营场所的），提交

无偿提供证明和宾馆、饭

店（酒店）营业执照复印

件；市场铺位无偿提供房

屋作为住所（经营场所）

的，提交无偿提供证明和

市场企业营业执照复印

件。

4

发起人和

拟任负责

人的基本

情况、身

份证明

自备 1 原件

5 章程草案 自备 1 原件

6
理事会

会议纪要
自备 1 原件



十、办理流程

“我要设立慈善组织”一件事一次办流图



十一、办理说明（一说明）

完成慈善组织名称核准后，需通过社会组织管理平台：

http://222.240.178.46:6888/sorg/jsp/ext/som/login/m

ain.jsp 填报，审核批准后提交纸质资料。

十二、办结时限

法定时限（60 个工作日）；承诺时限（30 个工作日）

十三、收费标准及依据

不收费

十四、办公地点及咨询电话
办公地点 办 理 地 址 咨询电话

市政务中心 邵阳市双清区邵阳大道八一路政务服务中心 0739-5367067

大祥区政务中心 邵阳市大祥区西湖路国土大厦 0739-5396466

双清区政务中心 双清区陶家冲社区大楼一楼 0739-5270736

北塔区政务中心 邵阳市北塔区云山路 6 号北塔区政务服务中心 0739-5169909

经开区政务中心 邵阳市经开区邵阳大道与财神路交汇处 0739-5286583

邵东市政务中心 邵东市金龙大道 655 号 0739-2721335

新邵县政务中心 新邵县酿溪镇资码街 0739-3606428

邵阳县政务中心 邵阳县塘渡口镇振羽新区碧水绿苑商住 1 号楼 0739-6834107

武冈市政务中心
武冈市法相岩街道春光路春光大桥旁工业园办

公楼
0739-4225008

城步县政务中心 城步苗族自治县行政中心 1 栋 0739-7369731

新宁县政务中心 新宁县坤一路和棉塘路交汇处（富丽城西门） 0739-4836992

隆回县政务中心 隆回县桃花坪街道桃洪东路 496 号 0739-8236111

十五、办理时间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5:00(工作日）

十六、监督投诉渠道

监督电话：0739-12345



十七、结果送达

送达方式：现场自取/快递寄送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

申请表

单位名称

填报日期

业务主管（指导）单位

所属行（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



填表须知

一、本表应认真填写，所填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请用蓝色或黑色墨水填写，字迹要清晰、工整。

三、本表内的时间、电话号码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四、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证件应当使用 A4 纸。表内填

写不下的内容，可另加 A4 纸的附页。



单位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邮编

拟任法定

代表人
职务 电话

从业人员数 其中执业人员数

业务主管

（指导）单位
电话

业务主管（指导）单位审查同意日期

宗旨

业务

范围

-1-



举办单位情况

举办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签字

举办者情况

姓名
出生

年月

政治

面貌
人事关系所在单位 电话

-2-



单位领导成员情况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人事关系所在单位
职务及
职称

政治
面貌

电话

内设机构

机构名称 负责人 地址 电话

基本

设备和

设施

-3-



开办资金数额

验资单位

开办

资金

来源

住所

情况

产权单位

用房面积

租（借）期限

拟任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登记

管理

机关

审批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领证人

签字
领证日期

备注

注：“领证人”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表

社团名称

社团类别

填报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

填 表 须 知



一、申请成立登记的社会团体要按本表内所列的栏目认

真填写，所填内容要真实无误。

二、本表请用蓝色或黑色墨水填 写，字迹要清晰工整。

三、本表内的时间、电话号码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四、表内填不下的内容，可另加 A4 纸的附页。

五、本表中的社团主要负责人是指担任社会秘书长以上

职务者。

社团名称

中文

英文

缩写



住所 邮编

电话 活动地域

宗旨

业务范围

业务主管

（指导）单位
电话

单位会员数 个人会员数

理事数 常务理事数

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社团
职务

工作单位及职务
政治
面貌

电话

常设办事机构

机构名称 场所 负责人姓名 电话

活动资金数

验资单位



经费来源

住 所 情 况

产权单位

用房面积

租（借）期限

拟任法定代表人：

签章：

年 月 日

登记管理 受理



机关意见

承办人：

年 月 日

审核

签名：

年 月 日

批准

签名：

年 月 日

登记证号 发证日期

领取内容：

领取人签名：

年 月 日


